
 

1

 

    糾糾糾糾     正正正正     案案案案     文文文文     

壹 、 被 糾 正 機 關 ： 國 防 部 。  

貳 、 案   由 ： 為 軍 法 機 關 改 制 之 後 ， 軍 法 人 員 移 撥 至 軍 法 機 關 ， 各 級 部 隊 缺 乏 法

律 專 業 人 員 ， 軍 法 機 關 支 援 機 制 又 未 確 實 建 立 ， 國 防 部 事 前 未 能 周

詳 規 劃 ， 改 制 之 後 亦 未 妥 善 調 整 因 應 ； 所 屬 各 軍 總 部 辦 理 增 編 法 務

軍 官 乙 案 長 達 一 年 ， 後 竟 均 以 暫 緩 辦 理 收 場 ， 該 部 協 調 整 合 之 功 能

不 彰 ， 至 為 明 顯 ； 關 於 該 部 主 辦 之 預 官 考 試 ， 於 舉 行 考 試 之 前 ， 迄

未 公 布 預 定 錄 取 員 額 ， 影 響 考 試 公 信 力 及 考 生 之 權 益 ； 九 十 年 考 選

作 業 於 考 試 之 後 ， 放 榜 之 前 ， 以 尚 未 核 定 之 增 設 空 軍 法 務 軍 官 為 由

， 增 加 錄 取 軍 法 預 官 十 員 ， 導 致 預 官 考 試 之 公 正 性 受 損 ； 且 軍 法 預

官 考 選 錄 取 十 一 員 及 列 為 第 一 梯 次 入 營 ， 已 由 大 專 預 備 軍 官 複 選 委

員 會 錄 取 審 查 會 議 決 議 在 案 ， 人 事 參 謀 次 長 室 卻 又 逕 自 詢 據 軍 法 局

意 見 ， 改 列 為 第 二 梯 次 入 營 ， 與 行 政 體 制 及 該 室 權 責 不 符 ， 均 有 缺

失 ， 爰 依 法 糾 正 由 。  

參 、 事 實 與 理 由 ：  

國 防 部 主 辦 之 本 （ 九 十 ） 年 預 備 軍 官 （ 下 稱 預 官 ） 考 試 ， 軍 法 預 官 原 定 錄 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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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數 兩 人 。 然 於 考 試 之 後 ， 放 榜 之 前 ， 軍 法 局 要 求 增 加 錄 取 名 額 十 名 ， 且 將 入

伍 日 期 由 第 一 梯 次 改 為 第 二 梯 次 ， 致 遭 質 疑 此 舉 目 的 係 使 原 先 成 績 居 軍 法 預 官

第 六 名 之 陳 總 統 之 子 陳 致 中 得 以 錄 取 為 軍 法 預 官 ， 及 為 便 利 陳 致 中 參 加 本 年 九

至 十 月 間 舉 辦 之 律 師 、 司 法 官 考 試 。 經 本 院 調 查 ， 國 防 部 涉 有 以 下 之 違 失 ：  

一一一一 、、、、 軍 法 機 關 改 制 之 後軍 法 機 關 改 制 之 後軍 法 機 關 改 制 之 後軍 法 機 關 改 制 之 後 ，，，， 軍 法 人 員 移 撥 至 軍 法 機 關軍 法 人 員 移 撥 至 軍 法 機 關軍 法 人 員 移 撥 至 軍 法 機 關軍 法 人 員 移 撥 至 軍 法 機 關 ，，，， 各 級 部 隊 缺 乏 法 律 專 業 人 員各 級 部 隊 缺 乏 法 律 專 業 人 員各 級 部 隊 缺 乏 法 律 專 業 人 員各 級 部 隊 缺 乏 法 律 專 業 人 員

，，，， 軍 法 機 關 支 援 機 制 又 未 確 實 建 立軍 法 機 關 支 援 機 制 又 未 確 實 建 立軍 法 機 關 支 援 機 制 又 未 確 實 建 立軍 法 機 關 支 援 機 制 又 未 確 實 建 立 ，，，， 國 防 部 事 前 未 能 周 詳 規 劃國 防 部 事 前 未 能 周 詳 規 劃國 防 部 事 前 未 能 周 詳 規 劃國 防 部 事 前 未 能 周 詳 規 劃 ，，，， 改 制 之 後 亦改 制 之 後 亦改 制 之 後 亦改 制 之 後 亦

未 妥 善 調 整 因 應未 妥 善 調 整 因 應未 妥 善 調 整 因 應未 妥 善 調 整 因 應 ，，，， 難 辭 疏 失 之 責難 辭 疏 失 之 責難 辭 疏 失 之 責難 辭 疏 失 之 責 ：：：：  

（ 一 ） 經 查 國 軍 各 軍 總 部 軍 法 處 及 司 令 部 軍 法 室 等 軍 法 部 門 ， 原 配 置 有 軍 法 人

員 辦 理 各 項 軍 法 業 務 ， 嗣 為 配 合 軍 事 審 判 法 之 修 正 ， 軍 法 機 關 於 八 十 八

年 十 月 三 日 改 制 為 軍 法 行 政 、 軍 事 法 院 及 軍 事 檢 察 署 三 個 編 組 ， 軍 法 行

政 設 國 防 部 軍 法 局 暨 各 總 部 督 察 長 室 法 務 組 ， 院 檢 部 分 則 依 法 分 置 地 方

、 高 等 及 最 高 軍 事 法 院 、 軍 事 檢 察 署 ， 各 軍 總 部 原 有 之 軍 法 部 門 加 以 裁

撤 。 國 軍 各 級 單 位 處 理 營 產 、 工 程 勞 務 、 人 事 管 理 、 軍 購 、 環 保 等 經 常

性 業 務 ， 涉 及 諸 多 法 令 ， 需 法 律 專 業 人 員 協 助 辦 理 。 改 制 之 後 ， 依 據 各

地 方 軍 事 法 院 暨 各 地 方 軍 事 法 院 配 置 之 檢 察 署 編 裝 表 ， 兩 者 雖 兼 有 轄 區

各 部 隊 軍 法 教 育 之 推 展 及 法 律 諮 詢 服 務 等 職 掌 ， 然 因 以 辦 理 軍 法 案 件 為

主 ， 對 轄 區 內 國 軍 各 單 位 之 軍 法 教 育 及 法 令 諮 詢 係 列 歸 附 屬 業 務 ， 實 際

上 甚 少 為 之 ， 助 益 有 限 ， 更 遑 論 直 接 協 助 國 軍 各 單 位 處 理 相 關 法 律 事 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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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  

（ 二 ） 空 軍 總 部 鑑 於 該 軍 軍 法 單 位 裁 撤 後 ， 僅 總 部 軍 法 行 政 組 配 屬 十 名 軍 法 人

員，無 法 協 助 全 軍 各 級 單 位 之 法 律 業 務（ 下 稱 法 務 ），乃 於 國 防 部 八 十 九

年 四 月 份 部 務 會 議 建 議 ： 為 健 全 依 法 行 政 ， 於 師 （ 聯 隊 ） 級 以 上 單 位 增

設 法 務 單 位 ， 經 主 席 （ 副 部 長 ） 裁 示 ： 研 究 辦 理 。 軍 法 局 依 據 裁 示 於 八

十 九 年 五 月 十 九 日 以 （ 八 九 ） 則 創 字 第 一 九 五 一 號 函 請 各 總 部 、 司 令 部

調 查 需 求 。 空 軍 總 部 督 察 長 室 依 據 軍 法 局 函 擬 議 ： 空 軍 擬 於 所 屬 各 司 令

部 增 設 上 尉 、 中 尉 、 中 士 各 乙 員 ， 各 聯 隊 增 設 中 尉 、 中 士 各 乙 員 ， 簽 會

該 部 計 畫 署 及 人 事 署 ， 計 畫 署 建 議 由 各 司 令 部 及 聯 隊 自 行 抽 騰 ， 人 事 署

建 議 依 任 務 性 質 考 量 ， 編 設 士 兵 職 缺 。 該 室 遂 於 八 十 九 年 六 月 二 十 二 日

以 （ 八 九 ） 逸 法 字 第 一 三 一 三 號 函 復 軍 法 局 ， 說 明 該 總 部 計 畫 署 、 人 事

署 意 見 ， 建 議 於 該 總 部 所 屬 聯 隊 級 以 上 單 位 ， 各 編 設 法 務 士 兵 二 至 三 員

。 惟 軍 法 局 以 各 總 部 均 已 陳 報 法 務 軍 官 需 求 ， 促 請 空 軍 總 部 仍 應 陳 報 ，

以 利 綜 整 作 業 ， 至 於 增 設 之 法 務 軍 官 員 額 來 源 ， 請 空 軍 總 部 自 行 改 編 支

應 。 空 軍 總 部 督 察 長 室 嗣 於 八 十 九 年 七 月 五 日 以 （ 八 九 ） 逸 法 字 第 一 三

九 九 號 函 示 所 屬 司 令 部 及 聯 隊 等 單 位 檢 討 是 否 須 增 設 法 務 軍 官 及 其 員 額

、 階 級 ， 經 各 單 位 分 別 陳 復 ， 均 認 為 有 增 設 法 務 軍 官 之 必 要 ， 全 軍 計 需

中 校 二 員 、 少 校 九 員 、 上 尉 十 四 員 及 少 尉 一 員 ， 該 室 乃 於 同 年 九 月 一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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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 呈 建 議 ： 鑑 於 各 單 位 陳 報 之 所 需 法 務 軍 官 員 額 、 階 級 並 不 相 同 ， 宜 採

一 致 性 ， 於 各 司 令 部 增 設 中 校 法 務 官 乙 員 ， 各 聯 隊 及 指 揮 部 增 設 上 尉 法

務 官 乙 員 。 該 案 經 該 總 部 陳 肇 敏 總 司 令 核 定 後 ， 於 同 年 月 十 四 日 以 （ 八

九 ） 逸 法 字 第 一 八 八 一 號 函 復 軍 法 局 空 軍 法 務 軍 官 需 求 建 議 表 （ 需 求 中

校 五 員、上 尉 十 八 名 ），並 說 明 該 部 無 法 務 軍 官 員 額 來 源，請 軍 法 局 向 國

防 部 相 關 人 事 權 責 單 位 爭 取 。  

（ 三 ） 軍 法 局 根 據 各 總 部 及 司 令 部 函 復 之 需 求 ， 統 計 國 軍 師 （ 聯 隊 ） 級 以 上 共

計 需 要 九 十 八 名 員 額 ， 即 空 軍 二 十 三 員 、 陸 軍 三 十 二 員 、 海 軍 二 十 六 員

、 聯 勤 二 員 、 軍 管 區 六 員 、 憲 兵 七 員 、 軍 事 情 報 局 二 員 。 上 述 情 形 足 見

軍 法 機 關 改 制 之 後 ， 軍 法 人 員 移 撥 至 軍 法 機 關 ， 國 軍 各 級 單 位 幾 乎 已 無

法 律 專 業 人 員 協 辦 涉 及 法 律 之 業 務 ， 而 軍 法 機 關 支 援 轄 內 部 隊 法 務 之 機

制 又 未 確 實 建 立 ， 依 法 行 政 之 基 本 條 件 既 欠 缺 不 足 ， 何 能 冀 期 其 確 保 法

制 品 質 ？ 此 一 問 題 屬 通 案 性 質 ， 國 防 部 事 前 規 劃 欠 周 詳 ， 改 制 之 後 ， 亦

未 迅 速 妥 善 調 整 因 應 ， 難 辭 疏 失 之 責 。  

二二二二 、、、、 各 軍 總 部 辦 理 增 編 法 務 軍 官 乙 案 長 達 一 年各 軍 總 部 辦 理 增 編 法 務 軍 官 乙 案 長 達 一 年各 軍 總 部 辦 理 增 編 法 務 軍 官 乙 案 長 達 一 年各 軍 總 部 辦 理 增 編 法 務 軍 官 乙 案 長 達 一 年 ，，，， 後 竟 均 以 暫 緩 辦 理 收 場後 竟 均 以 暫 緩 辦 理 收 場後 竟 均 以 暫 緩 辦 理 收 場後 竟 均 以 暫 緩 辦 理 收 場 ，，，， 國 防 部國 防 部國 防 部國 防 部

有 關 部 門 協 調 整 合 之 功 能 不 彰有 關 部 門 協 調 整 合 之 功 能 不 彰有 關 部 門 協 調 整 合 之 功 能 不 彰有 關 部 門 協 調 整 合 之 功 能 不 彰 ，，，， 至 為 明 顯至 為 明 顯至 為 明 顯至 為 明 顯 ；；；； 而 國 防 部 計 畫 參 謀 次 長 室 未 深 入而 國 防 部 計 畫 參 謀 次 長 室 未 深 入而 國 防 部 計 畫 參 謀 次 長 室 未 深 入而 國 防 部 計 畫 參 謀 次 長 室 未 深 入

瞭 解 實 情瞭 解 實 情瞭 解 實 情瞭 解 實 情 ，，，， 率 為 無 增 設 必 要 之 會 辦 意 見率 為 無 增 設 必 要 之 會 辦 意 見率 為 無 增 設 必 要 之 會 辦 意 見率 為 無 增 設 必 要 之 會 辦 意 見 ，，，， 亦 有 缺 失亦 有 缺 失亦 有 缺 失亦 有 缺 失 ：：：：     

（ 一 ） 軍 法 局 彙 整 國 軍 計 需 九 十 八 名 法 務 軍 官 員 額 ， 其 中 除 陸 軍 總 部 及 憲 兵 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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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 部 陳 報 採 自 行 改 編 員 額 三 十 九 員 支 應 本 案 外 ， 其 餘 各 總 部 均 陳 報 無 控

存 員 額 ， 建 請 國 防 部 檢 討 支 應 員 額 來 源 ， 軍 法 局 乃 簽 會 國 防 部 計 畫 參 謀

次 長 室 （ 下 稱 計 次 室 ）， 該 室 簽 註 意 見 略 以 ： 各 軍 總 部 已 編 設 法 律 事 務

組 ， 負 責 所 屬 單 位 法 令 諮 研 及 官 兵 法 律 服 務 等 事 務 ， 各 地 區 軍 事 法 院 及

分 院 提 供 轄 區 部 隊 及 個 人 法 律 諮 詢 服 務 ， 應 可 滿 足 部 隊 需 要 ， 應 無 增 設

必 要 ； 為 落 實 依 法 行 政 ， 宜 請 加 強 幹 部 法 治 教 育 ， 無 需 額 外 增 編 ； 國 軍

精 實 案 總 員 額 均 分 配 各 軍 種 運 用 ， 國 防 部 並 無 控 存 ， 本 案 若 檢 討 仍 有 增

設 必 要 ， 請 依 總 長 前 令 ， 在 精 實 案 核 定 之 員 階 額 內 檢 討 支 應 ， 並 按 編 裝

作 業 規 定 辦 理 。 軍 法 局 遂 簽 奉 副 參 謀 總 長 兼 執 行 官 核 定 後 ， 以 國 防 部 八

十 九 年 十 月 二 十 六 日 （ 八 九 ） 則 創 字 第 四 一 一 ０ 號 令 請 各 總 部 再 詳 加 檢

討 ， 如 確 有 需 要 再 自 行 檢 討 員 額 改 編 支 應 ， 並 循 編 裝 系 統 呈 報 。  

（ 二 ） 空 軍 總 部 督 察 長 室 鑑 於 空 軍 總 部 並 無 控 存 員 額 ， 國 防 部 亦 無 法 提 供 員 額

， 乃 於 八 十 九 年 十 一 月 三 日 簽 陳 ： 基 於 現 實 面 之 考 量 ， 本 案 顯 已 無 法 推

動 ， 擬 暫 緩 檢 討 辦 理 。 該 案 經 空 軍 總 部 陳 肇 敏 總 司 令 批 示 ： 該 部 部 外 一

級 單 位 （ 部 分 二 級 單 位 ） 增 設 法 務 軍 官 確 有 必 要 ， 可 考 量 由 各 單 位 檢 討

員 額 修 編 支 應 ， 司 令 部 以 少 校 ， 其 他 單 位 以 上 尉 為 編 階 官 額 。 空 軍 總 部

督 察 長 室 遂 函 示 所 屬 各 單 位 自 行 檢 討 員 額 修 編 ， 以 支 應 增 設 法 務 軍 官 ，

經 各 單 位 分 別 函 陳 在 案 。又 該 室 與 計 畫 署 軍 事 編 裝 組 於 本 年 一 月 九 日 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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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案 舉 行 協 調 會 議 ， 獲 致 四 點 結 論 略 以 ： 本 案 計 需 軍 法 行 政 官 中 尉 四 員

、 少 尉 二 十 四 員 ， 由 該 部 控 存 職 缺 員 額 支 應 ； 本 案 先 由 該 室 簽 奉 總 司 令

核 可 後 報 國 防 部 軍 法 局 ， 俟 國 防 部 核 准 後 ， 再 由 計 畫 署 調 整 該 （ 空 ） 軍

編 裝 。 該 室 依 據 前 項 結 論 擬 訂 空 軍 增 編 法 務 軍 官 二 十 五 員 實 施 計 畫 及 建

請 國 防 部 核 准 於 本 年 七 月 一 日 生 效 ， 並 於 九 十 年 二 月 九 日 簽 奉 陳 肇 敏 總

司 令 核 定 後 ， 於 二 月 十 九 日 以 （ 九 十 ） 逸 法 字 第 三 四 八 號 函 報 國 防 部 審

核 。  

（ 三 ） 軍 法 局 於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就 空 軍 總 部 該 項 計 畫 簽 會 計 次 室 ， 該 室 三 月 十 三

日 所 提 業 管 意 見 如 次 ：「 國 軍 軍 法 體 制 調 整 後 ， 各 軍 種 軍 法 人 力 移 編 國

防 部 ， 各 軍 事 地 方 法 院 檢 察 署 負 有 （ 一 ） 地 區 各 部 隊 教 育 之 推 展 。（ 二

） 地 區 各 部 隊 之 法 律 諮 詢 與 服 務 等 職 掌 。 案 內 空 軍 總 部 建 議 各 部 隊 編 設

法 務 官 ， 辦 理 教 育 、 訴 訟 輔 導 、 法 令 諮 詢 、 契 約 審 核 、 國 家 賠 償 等 業 務

， 二 者 多 所 重 複 ， 宜 就 整 體 軍 法 業 務 與 人 力 負 荷 評 估 考 量 ， 俾 免 形 成 人

力 閒 置 ； 請 空 軍 總 部 提 供 各 單 位 必 須 自 行 辦 理 法 務 之 種 類 、 數 量 、 週 期

等 資 料 ， 並 說 明 各 階 層 之 差 異 性 ， 以 利 審 查 。 」 軍 法 局 於 三 月 十 九 日 以

（ 九 十 ） 則 創 字 第 Ｏ Ｏ Ｏ 九 九 四 號 函 復 空 軍 總 部 ：「 請 參 照 本 部 計 畫 次

長 室 審 查 意 見 ， 並 循 編 裝 系 統 辦 理 增 （ 修 ） 編 事 宜 。 」 空 軍 總 部 督 察 長

室 於 四 月 十 一 日 簽 呈 ： 各 軍 事 地 方 法 院 檢 察 署 甚 少 對 部 隊 實 施 教 育 及 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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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 服 務 ， 遑 論 替 各 軍 種 辦 理 契 約 審 核 等 業 務 ， 不 能 滿 足 空 軍 各 單 位 之 需

求 ； 計 次 室 會 辦 意 見 請 該 部 提 供 空 軍 各 單 位 必 須 自 行 辦 理 法 務 之 種 類 、

數 量 、 週 期 等 資 料 ， 並 說 明 各 階 層 法 務 之 差 異 性 ， 以 便 審 查 ， 惟 各 單 位

歷 年 來 並 無 相 關 統 計 ， 無 法 彙 整 回 覆 ； 經 向 陸 軍 總 部 、 海 軍 總 部 、 聯 勤

總 部 、 軍 管 區 司 令 部 、 憲 兵 司 令 部 及 軍 事 情 報 局 查 詢 ， 均 稱 有 關 增 編 法

務 軍 官 案 已 暫 緩 辦 理 ； 軍 法 局 立 場 並 未 明 顯 支 持 ， 且 依 空 軍 總 部 計 畫 署

與 國 防 部 計 次 室 聯 繫 結 果 ， 該 室 並 未 同 意 辦 理 增 修 編 作 業 事 宜 ， 本 案 顯

已 無 法 推 動 ， 擬 檢 討 暫 緩 辦 理 。 案 經 陳 肇 敏 總 司 令 同 月 二 十 五 日 批 示 ：

精 進 案 時 再 研 究 是 否 續 辦 。 經 核 ： 本 案 經 各 軍 總 部 辦 理 逾 一 年 之 後 ， 空

軍 總 部 認 為 計 次 室 仍 未 同 意 辦 理 ， 軍 法 局 亦 未 明 顯 支 持 ， 且 除 空 軍 提 出

本 案 增 編 計 畫 之 外 ， 其 餘 各 軍 總 部 竟 均 無 具 體 進 展 ， 協 調 整 合 之 功 能 欠

佳 ， 至 為 明 顯 ； 又 計 次 室 未 經 深 入 瞭 解 實 際 狀 況 及 問 題 之 所 在 ， 竟 為 各

地 區 軍 法 機 關 提 供 轄 區 部 隊 及 個 人 法 律 諮 詢 服 務 ， 應 可 滿 足 部 隊 需 要 云

云 之 會 辦 意 見 ， 殊 為 率 斷 ， 且 與 事 實 有 所 出 入 ， 亦 有 缺 失 。  

三 、 國 防 部 於 預 官 考 試 之 前 迄 未 公 布 預 定 錄 取 員 額國 防 部 於 預 官 考 試 之 前 迄 未 公 布 預 定 錄 取 員 額國 防 部 於 預 官 考 試 之 前 迄 未 公 布 預 定 錄 取 員 額國 防 部 於 預 官 考 試 之 前 迄 未 公 布 預 定 錄 取 員 額 ，，，， 影 響 考 試 公影 響 考 試 公影 響 考 試 公影 響 考 試 公 信 力 及 考 生 之 權信 力 及 考 生 之 權信 力 及 考 生 之 權信 力 及 考 生 之 權

益益益益 ；；；； 九 十 年 考 選 作 業 於 考 試 之 後九 十 年 考 選 作 業 於 考 試 之 後九 十 年 考 選 作 業 於 考 試 之 後九 十 年 考 選 作 業 於 考 試 之 後 ，，，， 放 榜 之 前放 榜 之 前放 榜 之 前放 榜 之 前 ，，，， 又 以 尚 未 核 定 之 增 設 空 軍 法 務又 以 尚 未 核 定 之 增 設 空 軍 法 務又 以 尚 未 核 定 之 增 設 空 軍 法 務又 以 尚 未 核 定 之 增 設 空 軍 法 務

軍 官 為 由軍 官 為 由軍 官 為 由軍 官 為 由 ，，，， 增 加 錄 取 軍 法 預 官 十 員增 加 錄 取 軍 法 預 官 十 員增 加 錄 取 軍 法 預 官 十 員增 加 錄 取 軍 法 預 官 十 員 ，，，， 導 致 預 官 考 試 之 公 正 性 遭 受 非 議導 致 預 官 考 試 之 公 正 性 遭 受 非 議導 致 預 官 考 試 之 公 正 性 遭 受 非 議導 致 預 官 考 試 之 公 正 性 遭 受 非 議 ，，，， 均 有均 有均 有均 有

缺 失缺 失缺 失缺 失 ，，，， 亟 待 檢 討 改 進亟 待 檢 討 改 進亟 待 檢 討 改 進亟 待 檢 討 改 進 ：：：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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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一 ） 大 專 預 官 之 考 選 作 業 ， 係 依 據 國 軍 大 專 預 備 軍 官 考 選 作 業 規 定 辦 理 ， 該

項 規 定 則 係 國 防 部 依 據 兵 役 法 、大 專 預 備 軍 官 選 訓 服 役 實 施 辦 法 等 有 關

法 令 所 訂 定 。 考 選 作 業 分 為 初 選 審 查 及 複 選 考 試 ， 前 者 由 各 大 專 院 校 編

成 初 選 委 員 會 ， 負 責 辦 理 資 格 審 查 ， 合 格 者 始 得 參 加 複 選 考 試 ， 後 者 由

大 專 預 備 軍 官 複 選 委 員 會 負 責 辦 理 ， 下 設 七 個 工 作 組 ， 其 中 試 務 組 及 行

政 組 由 人 事 參 謀 次 長 室 （ 下 稱 人 次 室 ） 編 成 ， 命 題 組 及 閱 卷 組 由 中 正 理

工 學 院 及 國 防 管 理 中 心 編 成 ， 監 察 組 、 資 料 審 查 組 及 新 聞 組 由 總 政 治 作

戰 部 編 成 。 大 專 預 備 軍 官 複 選 委 員 會 試 務 組 於 每 年 考 選 之 前 ， 編 印 該 年

大 專 預 備 軍 官 考 選 作 業 規 定 ， 內 附 報 考 申 請 表 ， 不 另 編 印 簡 章 ， 該 作 業

規 定 載 有 考 選 類 別 、 日 程 表 等 相 關 規 定 ， 惟 歷 年 來 均 未 載 明 預 定 錄 取 員

額 ， 而 由 人 次 室 視 需 求 員 額 提 報 預 備 軍 官 錄 取 員 額 審 查 會 議 審 查 決 定 ，

該 項 會 議 由 大 專 預 備 軍 官 複 選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即 副 參 謀 總 長 兼 執 行 官

主 持 。 有 關 軍 法 預 官 之 報 名 、 考 試 相 關 作 業 ， 係 由 人 次 室 辦 理 ， 員 額 需

求 由 軍 法 局 提 出 。 經 查 軍 法 局 依 據 各 軍 總 部 、 司 令 部 、 採 購 局 、 中 科 院

及 軍 事 監 獄 等 單 位 提 出 之 需 求 ， 於 八 十 九 年 七 月 二 十 八 日 以 （ 八 九 ） 則

創 字 第 三 Ｏ 三 五 號 函 送 九 十 年 （ 五 十 一 期 ） 義 務 役 預 官 需 求 分 析 表 ， 其

中 軍 法 預 官 部 分 綜 合 編 制 數 、 現 員 、 缺 員 、 預 判 退 損 、 計 畫 獲 得 等 細 項

估 算 後 提 出 十 二 員 之 需 求 ， 嗣 因 行 政 院 海 岸 巡 防 署 於 八 十 九 年 八 月 二 日

以 （ 八 九 ） 署 人 軍 一 字 Ｏ 八 九 Ｏ Ｏ Ｏ 六 二 九 三 號 函 申 請 軍 法 預 官 一 員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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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 法 局 乃 於 八 十 九 年 八 月 十 日 以 （ 八 九 ） 則 創 字 第 三 二 二 五 號 函 轉 請 人

次 室 增 列 軍 法 預 官 一 員 。人 次 室 依 據 軍 法 局 先 後 提 出 合 計 需 軍 法 預 官 十

三 員 之 需 求 ， 考 量 八 十 八 年 、 八 十 九 年 因 病 、 實 習 、 補 修 學 分 、 升 學 等

因 素 尚 未 入 營 之 軍 法 預 官 人 數 ， 預 判 本 年 約 有 十 一 員 入 營 ， 故 扣 除 之 後

， 本 年 考 選 軍 法 預 官 預 定 錄 取 人 數 僅 為 兩 員 。  

（ 二 ） 九 十 年 預 官 考 試 於 九 十 年 二 月 七 日 舉 行 完 畢 後 ， 空 軍 總 部 於 同 年 月 十 九

日 以 （ 九 十 ） 逸 法 字 第 三 四 八 號 函 報 空 軍 增 編 法 務 軍 官 二 十 五 員 實 施 計

畫 及 建 請 國 防 部 核 准 於 本 年 七 月 一 日 生 效 。 人 次 室 沈 承 德 上 校 於 三 月 八

日 電 話 詢 問 軍 法 局 陳 鴻 謨 上 校 ： 九 十 年 預 官 考 選 錄 取 人 員 即 將 公 布 ， 請

檢 討 申 請 員 額 有 無 增 減 。 軍 法 局 陳 鴻 謨 上 校 當 日 簽 稿 併 陳 ： 各 總 部 建 議

增 設 法 務 軍 官 乙 案 尚 在 積 極 爭 取 員 額 中 ， 經 電 話 調 查 目 前 僅 空 軍 總 部 預

定 將 於 本 年 七 月 一 日 增 編 法 務 軍 官 二 十 五 員 （ 尚 未 核 定 ）， 為 免 將 來 編

成 無 人 員 可 補 ， 擬 增 加 申 請 軍 法 預 官 十 員 ， 其 餘 人 員 則 檢 討 調 整 正 期 生

補 充 ， 奉 核 後 以 三 月 八 日 則 創 字 第 九 Ｏ Ｏ 八 六 二 號 函 復 該 室 ： 為 配 合 各

總 部 增 編 法 務 軍 官 案 ， 原 申 請 本 年 軍 法 預 官 十 二 員 ， 擬 增 加 十 員 ， 合 計

申 請 二 十 二 員 。 查 空 軍 總 部 雖 提 出 增 編 法 務 軍 官 二 十 五 員 之 需 求 ， 然 此

項 計 畫 須 待 國 防 部 核 定 ， 再 由 計 次 室 據 以 調 整 空 軍 編 裝 ， 才 能 付 諸 實 施

。 軍 法 局 遽 依 此 項 未 經 核 定 之 計 畫 ， 即 向 人 次 室 函 報 為 配 合 各 總 部 增 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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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務 軍 官 案 ， 擬 增 加 軍 法 預 官 十 員 ， 且 計 次 室 已 於 三 月 十 三 日 提 出 意 見

， 認 為 為 免 形 成 人 力 浪 費 ， 請 空 軍 總 部 再 補 提 相 關 資 料 ， 以 利 審 查 。 軍

法 局 亦 於 同 月 十 九 日 函 復 空 軍 總 部 ， 顯 見 該 計 畫 短 期 內 尚 難 以 核 定 付 諸

實 施 ， 軍 法 局 亦 未 將 此 情 函 知 人 次 室 ， 致 三 月 二 十 八 日 大 專 預 備 軍 官 複

選 委 員 會 錄 取 審 查 會 議 決 定 增 加 錄 取 軍 法 預 官 十 名 ，並 於 四 月 二 日 放 榜

， 計 錄 取 軍 法 預 官 十 一 名 。 而 空 軍 總 部 卻 於 四 月 二 十 五 日 決 定 修 編 增 設

法 務 軍 官 案 暫 緩 辦 理 ， 致 增 額 錄 取 之 軍 法 預 官 ， 軍 法 局 須 設 法 另 行 調 缺

安 置 ， 軍 法 局 辦 理 本 案 顯 有 欠 謹 慎 確 實 ， 核 有 未 當 。  

（ 三 ） 軍 法 局 劉 錦 安 局 長 、 陳 鴻 謨 上 校 兩 人 於 本 院 約 詢 時 雖 表 示 ： 當 時 亦 有 考

量 即 使 空 軍 總 部 增 設 法 務 軍 官 乙 案 不 成 立 ， 以 軍 法 機 關 公 設 辯 護 人 、 觀

護 人 尚 待 補 充 的 情 況 ， 仍 可 安 置 十 員 軍 法 預 官 。 經 查 本 院 委 員 於 八 十 九

年 五 月 十 九 日 巡 察 北 部 地 區 各 級 軍 事 院 檢 機 關 時 ， 固 曾 詢 及 軍 事 審 判 法

第 二 十 條 、 第 七 十 八 條 、 第 八 十 一 條 規 定 公 設 辯 護 人 之 設 置 問 題 ， 以 及

依 同 法 第 五 十 一 條 檢 察 署 應 設 置 觀 護 人 ， 執 行 保 護 管 束 工 作 ， 但 目 前 卻

無 此 編 制 等 問 題 ， 軍 法 局 說 明 將 檢 討 編 裝 ， 編 設 相 關 職 缺 。 然 軍 法 局 係

於 九 十 年 三 月 十 四 日 始 研 提「 軍 事 法 院 暨 檢 察 署 人 員 編 裝 與 單 位 業 務 執

行 檢 討 」 書 面 ， 針 對 現 有 人 力 實 際 需 求 ， 提 出 抽 騰 改 編 方 案 ， 簽 會 計 次

室 等 業 管 單 位 後 ， 於 次 月 二 十 日 簽 陳 國 軍 各 級 軍 事 法 院 、 檢 察 署 暨 軍 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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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 等 單 位 人 員 編 裝 調 整 修 編 方 案 ， 該 案 包 括 增 編 公 設 辯 護 人 十 二 員 、 觀

護 人 五 員 及 軍 法 行 政 官 二 十 二 員 ， 經 國 防 部 伍 世 文 部 長 於 四 月 二 十 四 日

核 定 ， 並 於 五 月 十 六 日 生 效 在 案 。 足 見 軍 法 局 於 三 月 八 日 函 報 擬 增 加 申

請 軍 法 預 官 十 員 之 時 ， 該 軍 法 單 位 人 員 編 裝 調 整 方 案 猶 在 軍 法 局 內 部 檢

討 作 業 階 段 。 前 揭 軍 法 局 劉 錦 安 局 長 、 陳 鴻 謨 上 校 兩 人 於 本 院 約 詢 時 所

陳 ： 申 請 增 加 軍 法 預 官 需 求 十 員 ， 亦 有 考 量 即 使 空 軍 總 部 增 設 法 務 軍 官

乙 案 不 成 立 ， 以 軍 法 機 關 公 設 辯 護 人 、 觀 護 人 尚 待 補 充 的 情 況 ， 足 可 安

置 該 十 員 等 情 ， 仍 與 作 業 程 序 有 所 不 合 。  

（ 四 ） 經 核 ： 預 備 軍 官 考 選 事 涉 國 軍 幹 部 素 質 之 良 窳 ， 且 關 係 考 生 權 益 甚 鉅 ，

然 國 防 部 於 預 官 考 試 之 前 迄 未 公 布 預 定 錄 取 之 員 額 ， 以 昭 公 信 ， 並 使 考

生 瞭 解 各 官 科 錄 取 之 機 率 ， 選 擇 最 有 利 之 官 科 報 考 ， 於 法 顯 非 所 宜 ； 且

本 年 考 選 作 業 於 考 試 之 後 ， 放 榜 之 前 ， 卻 以 空 軍 總 部 提 出 ， 尚 未 經 核 定

之 增 編 法 務 軍 官 案 為 由 ， 決 定 增 加 錄 取 軍 法 預 官 十 員 ， 導 致 預 官 考 試 之

公 正 性 遭 受 非 議 ， 均 有 缺 失 ， 亟 應 檢 討 改 進 。  

四四四四 、、、、 九 十 年 軍 法 預 官 考 選 錄 取 十 一 員 及 列 為 第 一 梯 次 入 營九 十 年 軍 法 預 官 考 選 錄 取 十 一 員 及 列 為 第 一 梯 次 入 營九 十 年 軍 法 預 官 考 選 錄 取 十 一 員 及 列 為 第 一 梯 次 入 營九 十 年 軍 法 預 官 考 選 錄 取 十 一 員 及 列 為 第 一 梯 次 入 營 ，，，， 已 由 大 專 預 備 軍 官 複已 由 大 專 預 備 軍 官 複已 由 大 專 預 備 軍 官 複已 由 大 專 預 備 軍 官 複

選 委 員 會 錄 取 審 查 會 議 決 議 在 案選 委 員 會 錄 取 審 查 會 議 決 議 在 案選 委 員 會 錄 取 審 查 會 議 決 議 在 案選 委 員 會 錄 取 審 查 會 議 決 議 在 案 ，，，， 人 次 室 卻 又 逕 自 詢 據 軍 法 局 意 見人 次 室 卻 又 逕 自 詢 據 軍 法 局 意 見人 次 室 卻 又 逕 自 詢 據 軍 法 局 意 見人 次 室 卻 又 逕 自 詢 據 軍 法 局 意 見 ，，，， 改 列 為改 列 為改 列 為改 列 為

第 二 梯 次 入 營第 二 梯 次 入 營第 二 梯 次 入 營第 二 梯 次 入 營 ，，，， 核 與 行 政 體 制 及 該 室 權 責 不 符核 與 行 政 體 制 及 該 室 權 責 不 符核 與 行 政 體 制 及 該 室 權 責 不 符核 與 行 政 體 制 及 該 室 權 責 不 符 ，，，， 自 有 未 當自 有 未 當自 有 未 當自 有 未 當 ：：：：     

（ 一 ） 前 揭 空 軍 總 部 督 察 長 室 於 九 十 年 四 月 十 一 日 簽 呈 ： 增 設 法 務 軍 官 案 顯 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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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 法 推 動 ， 擬 檢 討 暫 緩 辦 理 等 情 ， 陳 肇 敏 總 司 令 於 同 年 月 二 十 五 日 批 示

： 精 進 案 時 再 研 究 是 否 續 辦 。 該 室 幕 僚 於 電 話 聯 繫 時 即 將 上 情 告 知 軍 法

局 ， 惟 預 官 錄 取 員 額 業 已 公 布 在 案 。 至 五 月 十 六 日 人 次 室 沈 承 德 上 校 電

話 詢 問 軍 法 局 陳 鴻 謨 上 校 ： 因 該 局 申 請 而 增 加 錄 取 之 軍 法 預 官 究 係 第 一

梯 次 或 第 二 梯 次 入 營 等 情 。 軍 法 局 陳 鴻 謨 上 校 當 日 簽 稿 併 陳 ： 查 本 案 係

空 軍 總 部 申 請 之 員 額 ， 經 與 該 部 黃 德 滿 組 長 聯 繫 稱 ， 該 部 改 編 法 務 軍 官

案 暫 緩 ， 將 併 精 進 案 檢 討 等 情 ， 為 免 增 請 員 額 無 缺 可 派 ， 如 改 為 第 二 梯

次 入 伍 ， 有 利 於 調 缺 補 充 運 用 。 奉 核 後 於 次 日 以 （ 九 十 ） 則 創 字 第 一 七

六 八 號 函 復 該 室 ： 為 配 合 各 總 部 增 編 期 程 ， 建 議 將 增 加 十 員 軍 法 預 官 改

列 為 第 二 梯 次 入 伍 ， 俾 利 分 發 運 用 。 人 次 室 收 文 後 ， 簽 由 陳 體 端 次 長 （

兼 任 大 專 預 備 軍 官 複 選 委 員 會 副 主 任 委 員 ） 核 定 照 辦 。  

（ 二 ） 經 查 ： 本 年 軍 法 預 官 考 選 錄 取 十 一 員 及 列 為 第 一 梯 次 入 營 ， 已 於 九 十 年

三 月 二 十 八 日 召 開 ， 由 副 參 謀 總 長 兼 執 行 官 王 漢 寧 上 將 主 持 ， 包 括 國 防

部 、 教 育 部 、 內 政 部 及 北 、 高 兩 市 政 府 兵 役 處 人 員 與 會 之 大 專 預 備 軍 官

複 選 委 員 會 錄 取 審 查 會 議 作 成 決 議 在 案 ， 人 次 室 卻 又 於 事 後 逕 自 詢 據 軍

法 局 意 見 ， 為 便 於 調 缺 補 充 運 用 ， 將 錄 取 之 軍 法 預 官 改 列 為 第 二 梯 次 入

營 ， 且 僅 由 該 室 陳 體 端 次 長 核 定 ， 未 提 經 該 複 選 委 員 會 討 論 決 定 ， 實 與

行 政 體 制 及 該 室 權 責 不 符 ， 自 有 未 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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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 上 ， 本 案 國 防 部 涉 及 多 項 行 政 違 失 ， 爰 依 監 察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提 案 糾 正 ， 函

請 行 政 院 轉 飭 所 屬 改 善 見 復 。  

 

 

提 案 委 員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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